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初步合作意向书
甲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乙方： 
一、协议事宜：
甲乙双方就在乙方建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事宜达成初步协议。
二、协议内容：
1、 甲方已于2001年1月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并可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
2、 乙方同意遵守并严格执行甲方制订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管理工作条例”。

3、 乙方已提出申请成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以下称“校外学习中心”)，并已提供了相关的材料。
4、 甲方审核了乙方提出的申请及乙方的办学条件、办学能力，认为乙方基本具备了成为“校外学习中心”的条件。

5、 甲乙双方同意将有关文件提交乙方所属的省教育厅有关部门进行审批，接受乙方所属的省教育厅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

6、 甲乙双方同意在乙方获得省教育厅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再签订有关合作协议，并开始生源组织工作。

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乙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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